成 交 确 认 书
(样本)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承租方： 
    承租方于2017年  月  日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组织的杭州江干区彭埠街道环站东路358号元宝塘邻居中心南楼7-12层房产（以下简称租赁物业）十年租赁权公开招租中，通过在线报价，受让该标的，现双方签订本成交确认书予以确认，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成交标的：杭州江干区彭埠街道环站东路358号元宝塘邻居中心南楼7-12层房产（以下简称租赁物业）十年租赁权，其房屋招租面积约   平方米。
二、成交价款：第一计租年度租金      元/年（小写：¥        元/年）。租赁期内，此租金起始价为第一计租年度租金起始价,成交价为第一计租年度租金。
租金递增方式：租金按照第一、二两年不变，后每两年分别按4%、6%、8%、10%递增（即：第三、四年在第二年基础上递增4%，第五、六年在第四年基础上递增6%,第七、八年在第六年基础上递增8%，第九、十年在第八年基础上递增10%）。
三、交易服务费：承租方应向组织方支付第一计租年度租金一个月计的交易服务费¥        元。 
四、租赁期限：10年，自2018年1月10日起至2028年1月9日止（以实际交付日为准）。
装修免租期：6个月，装修免租期计入租期，不计租金，自2018年1月10日起至2018年7月9日止（以实际交付日为准）。
五、租赁用途：健康医疗相关产业（中高端康复护理中心）。租赁期限内，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租租赁物业。。
六：款项支付：遵循先付后使用的原则，第一年租金按年支付，第二年开始每六个月支付一次。
承租人应自《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起内通过“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对成交标的完成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承租人应自《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付清首期租金¥        元和人民币100万元计收的装修保证金。承租人应自《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付清租赁保证金（第一计租年度三个月租金计））¥        元和交易服务费（第一计租年度一个月租金计）¥        元等交易资金（承租人已付的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租赁保证金、交易服务费、装修保证金，若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可自动转为相应租金），上述款项由承租人支付到杭交所的指定帐户。
后续租金由承租方支付给出租人，具体以承租方与出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为准。该租金并不包括承租方需支付的物业服务费、承租方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政府税费及其他应由承租方支付的租金以外的费用（如水、电、电话费、垃圾清运费等）。
七、交易成交后，承租人拒绝签署或未在《成交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签署《成交确认书》、《租赁合同》等相关合同、文件的，杭交所不再返还其已付的交易保证金并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

成交后承租人不依《交易须知》、《成交确认书》、《租赁合同》等足额支付首期租金、租赁保证金、装修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的，每延迟一日须向出租人按当期应付租金金额的千分之二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负有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的义务；无故延迟超过三十日的，视为承租人根本违约，杭交所不再返还承租人已付的交易保证金并有权追究承租人的法律责任。具体违约责任以出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样本为准。

八、本次房屋租赁权的交付：

1、本次租赁物业的交接，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进行。承租人付清首期租金、租赁保证金、装修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后由出租人书面通知在起租日前将出租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出租人若未能在起租日前交付租赁房屋的，以实际交付房屋之日起算租赁期限，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整十年。
2、如因承租人原因导致该租赁物业不能按期交付的，租金起算日仍按《租赁合同》执行，装修期不顺延。
3、本次租赁物业的交接，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进行，交付时签订《移交确认书》，承租人应在接到出租人书面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办理交接手续，超过七个工作日未办理交接手续的视同该第七个工作日为租赁物业交付日，装修期开始起算，装修期内房屋产生的各项费用亦由承租人承担。承租人超过二十个工作日未办理交付手续或支付租金或逾期缴纳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电、气等）的，每逾期一日，每日合同总租金的千分之二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出租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承租人应当按第一年租金标准的50%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出租人还有权没收承租人的履约金及装修保证金。如因此给出租人造成损失的，承租人还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九、本次交易是经依法公告及展示后才举行的，杭交所及本组织方对交易标的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对交易标的物的任何担保，对交易标的物的状态、品质和瑕疵不作担保，也不承担交易有关资料中所列标的面积与实测面积差异的责任，交易标的均以现场展示实物为准，装修部分不以展示现状为准。意向竞租人在报价前有责任自行或委托专人了解交易标的的状况，决定自己的报价，对自己的交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十、确定本次交易活动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依据有：

1、产权交易委托合同；
2、承租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
3、组织方为本次交易提供的《交易须知》；
4、承租方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等。
本确认书于2017年  月  日签订于杭州产权交易所。
(以下内容无正文)
承租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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